兴安县殡葬管理所业务公示
  
核心业务
本所为政府指定的行政事业单位殡葬服务机构，承担全县遗体存放、遗体告别、遗体火化、骨灰寄存、生态安葬等业务，同时提供殡葬相关服务、丧葬用品销售及集中治丧服务厅租赁。 
监督说明
服务价格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公示，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
特别提醒
本所未与任何社会中介公司、个人合作开展“一条龙”服务，请广大群众仔细甄别，谨防上当受骗。
 
联系电话
[bookmark: _GoBack]便民热线咨询：0773-6237037
监督电话
纪委监督：0773-6222363
民政监督：0773-6222178

